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黔西南州人民医院传染病区建设项目（一期）治疗设备B包（项目名称）招标人为黔西南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招标项目资金来自专债

资金及地方自筹（资金来源），出资比例为 100%  。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清洗工作站、清洗消毒机(单腔清洗消毒机)、超声波清洗机、过氧化氢低温等离
子体灭菌器、过氧化氢低温灭菌器、无菌包存放架、医用煮沸消毒器、医用干燥柜、医用清洗纯水系统(水处理系统)、洁净蒸汽发生器、蒸汽灭菌器(高温灭菌器)
、打包篮筐等消毒辅助设备、环氧乙烷灭菌柜(低温环氧乙烷灭菌器)、器械台（设备名称）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黔西南州人民医院(桔山院区)B6路；

项目规模：占地面积约87.74亩，总建筑面积38384.4平方米。设置床位200张（其中重症监护病区（ICU）20床位），主要建设传染病综合楼25246.
87平方米、地下室11053.53平方米、人防工程1295平方米、污水处理站589平方米、供氧机房200平方米，室外硬化、道路、围墙、门卫室、高边坡支护
、挡土墙、边坡治理及绿化、给排水、供配电及照明、消防等附属工程和设备购置。

标段划分：1个标段

预算金额：946.2万元；

最高投标限价：946.2万元；

本项目招标范围：治疗设备采购1批，包含清洗工作站、清洗消毒机(单腔清洗消毒机)、超声波清洗机、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过氧化氢低
温灭菌器、无菌包存放架、医用煮沸消毒器、医用干燥柜、医用清洗纯水系统(水处理系统)、洁净蒸汽发生器、蒸汽灭菌器(高温灭菌器)、打包篮筐等
消毒辅助设备、环氧乙烷灭菌柜(低温环氧乙烷灭菌器)、器械台等（详见第五章采购清单、技术要求及商务要求）；并在规定的交货期内完成设备及其
配件的安装、调试、验收及试运行等，确保治疗设备正常投入使用。

设备供货时间：根据现场施工进度，招标人提出供货需求后最长不超过60天。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有效的营业执照（提供原件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CA电子签章）。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财务要求:提供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复印件,审计报告包括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财务

报表附注），报表中应特别说明企业净资产（所有者权益）。注:新成立公司不足一年的（以营业执照颁发时间为准),不作财务状况要求。

3.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CA电子签章；

3.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2024年1月至开标时间前任意一个月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证和依法缴纳税收的凭证证明材料或提供具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CA电子签章（格式自拟）；注：不需要缴纳社保资金和缴纳税收或依法免税的投标人须

提供相应证明文件；

3.6投标人须具备良好的商业信誉，投标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被纳入被执行人名单、财产被接管和破产状态，提供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CA电子签章（

格式自拟）。

3.7特殊资格要求：(1)投标单位为生产企业的需提供有效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投标单位不是生产企业的需提供有效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原件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CA电子签章）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5 年 10月 01 日 09 时至2025年10月21 日10时(北京时间，下同)，登录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网上
交易大厅)

(https://ggzy.guizhou.gov.cn/hallweb/#/login)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0 元，售后不退。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5年10月21 日10时00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 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
网上交易大厅)

(https://ggzy.guizhou.gov.cn/hallweb/#/login)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5.2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贵州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贵州省·黔西南州）网 （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7.异议

对本项目的招标文件(含澄清修改)有异议的，向招标人提出。

招标人(名称):黔西南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丰都街道机场大道中段公积金中心大楼二楼

电话:0859­3117203。

8.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黔西南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丰都街道机场大道中段公积金中心大楼二楼

邮 编： 562400

电 话： 0859-3117203

招标代理机构：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兴义市富康公馆1304    

邮 编： 710000

电 话：18296079168（对外办公电话）

监督单位：兴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兴义市机场大道入口处金地上品小区C栋

邮 编： 562400

电 话： 0859-334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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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gzy.guizhou.gov.cn/hallweb/#/login)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0 元，售后不退。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5年10月21 日10时00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 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
网上交易大厅)

(https://ggzy.guizhou.gov.cn/hallweb/#/login)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5.2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贵州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贵州省·黔西南州）网 （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7.异议

对本项目的招标文件(含澄清修改)有异议的，向招标人提出。

招标人(名称):黔西南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丰都街道机场大道中段公积金中心大楼二楼

电话:0859­3117203。

8.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黔西南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丰都街道机场大道中段公积金中心大楼二楼

邮 编： 562400

电 话： 0859-3117203

招标代理机构：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兴义市富康公馆1304    

邮 编： 710000

电 话：18296079168（对外办公电话）

监督单位：兴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兴义市机场大道入口处金地上品小区C栋

邮 编： 562400

电 话： 0859-3344308

2025年 0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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